附件2
中共上海建桥学院委员会关于面向师生
征集廉洁文化作品的通知

为深入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神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，我校将开展“廉洁铸师魂 清风润校园”——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，面向全校师生征集书法、绘画、剪纸、篆刻、海报等作品。旨在强化党员干部和全校师生的政治意识、纪律意识、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，倡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，自觉遵守廉洁规范，建设廉洁校园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。活动通知如下：
一、征集对象
上海建桥学院全体师生
二、征集方式
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包括书法、绘画、剪纸、篆刻、海报等作品，请参赛者提交作品的同时填写《作品登记表》。电子作品将个人打包文件命名为“学院名称+作品类别+作品名称+作者姓名+联系电话”，纸质作品和纸质版《作品登记表》一起提交。学生作品由校团委负责，教师作品由工会负责。电子作品交至邮箱22120@gench.edu.cn，纸质作品递交至纪委办公室（行政楼M421），电子作品统一命名为“递交单位+作品数量”，纸质作品请汇总作品、作品登记表。请各递交单位填写《廉洁文化作品汇总登记表》并提交。递交时间截止5月20日（周三）15:00
联系人：张梦媛  电话：58137893
三、作品要求
1.书法作品：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(69cm×138cm)，作品请落款真实姓名和所属学院。
2.绘画作品：国画、水彩/水粉画(丙烯画)、版画、油画，或其他画种。国画不超过四尺宣纸(69cm×138cm)对开，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对开(54cm×78cm)，作品请落款真实姓名和所属学院。
3.剪纸作品：单幅作品边长不超过50厘米，最小不小于20厘米；若为组合作品，整体尺寸需控制在120×120厘米以内，需提交作品原件，作品请落款真实姓名和所属学院。
4.篆刻作品：印章尺寸一般不超过5×5厘米（边长），高度不超过8厘米，印面内容需清晰、布局合理，也可提供高清印面或印章拓片。
5.海报作品：海报不小于A2尺寸，其中电子海报分辨率要求不低于300dpi，作品请标注真实姓名和所属学院。
6.除上述类型以外的作品也可提交，作品主题需与本次征集主题相呼应，鼓励展现个人艺术风格与创意，但内容需健康积极，符合主流价值观。
四、作品评选
学校将组织专家对征集的作品进行评选，选取优秀廉洁文化作品进行展出，凡入选展出的优秀作品将颁发校级荣誉证书。
望广大师生踊跃参与本次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，以优秀作品传递廉洁理念，助推“清风建桥”廉洁文化建设！
